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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实施办法 

为了提高学院建设发展水平，培育更多高质量学术研究

成果，出版在全国有影响力、有较大创新意义的学术专著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学院在职教师； 

（二）学术著作选题和内容属于学院学科领域； 

（三）出版社属于正规出版社。 

二、项目资助额度 

根据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全额资助出版费，出版费

用达到或超过 5万元的向学院提交说明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议审议。 

项目负责人在使用项目经费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学校学

院项目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，不得出现违背经费管理政策和

违法违纪情况。 

三、项目结项要求 

申报出版基金的负责人须为专著的第一作者，专著的第



一署名单位须是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，需要提交申

请 1 年内完成出版。出版后向学院提交 3 本样书存档。成果

必须符合法律和政治要求，符合学院学科领域的内容，不得

出现知识产权问题。 

四、实施事项 

项目实施情况根据学院经费保障情况确定。 

本实施办法未尽事项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、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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